
文学院本科生 2025 年推免直升研究生综合评价加分细则

根据《上海大学 2025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

生工作实施办法》的相关精神，在推免工作中注重对学生全面发展的

相关指标进行考察，对大学就读期间在入伍服兵役、志愿服务、国际

组织实习、科研、学科竞赛、体育竞赛等方面获得成果的个人予以适

当加分。学生全面发展相关项目指标权重为 25%，累计加分不超过

4.0。具体规定如下：

一、 参军入伍服兵役（25%）

1.圆满完成服兵役任务的，得 8分。

2.获得连级表彰、嘉奖及荣誉称号的，加 0.5 分。

3.获得营级表彰、嘉奖及荣誉称号的，加 1 分。

4.获得团级以上表彰、嘉奖及荣誉称号或个人荣立三等功以上的

加 2分。

5.上述奖项取最高值，不累计，最高 10 分，对应折算为 1分。

6.学生需提供相应获奖材料原件供核验。

二、参加有组织志愿服务（10%）

1.大学本科期间有参与志愿服务经历，服务时长不足 20小时的，

得 8分；累计服务时长 20小时及以上的，得 9分。

2.获得省市级及以上“优秀志愿者”相关荣誉称号的，加 1分；

获得校级/区级“优秀志愿者”相关荣誉称号的，加 0.5 分；参与校

内外疫情防控专项志愿服务的，加 0.5 分。若有多项加分情况时，只

取最高一项，且不累计加分。

3.学生需提交志愿服务材料原件，由文学院推免直升研究生领导

小组审核认定。



4.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时间截至 2024 年 9 月 9日 12 时。

5.上述加分取最高值，最高 10分，对应折算为 0.4 分。

6.若存在材料造假、信息不实等情况，一经查实，取消该项所有

加分。

三、国际组织实习（5%）

1.本科阶段在国际组织实习的，提供相应证明材料，经上海大学

国际部或招毕办核验真实有效，可加 10分，对应折算为 0.2 分。

四、科研创新成果（30%）

1.本科阶段在高水平期刊上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正式发表的，

或与指导教师联合发表（限指导教师为第一作者、学生为第二作者）

的与学业相关的科研论文，加 10分；学生与其亲属或其他利益相关

者合作的科研成果，原则上不纳入加分指标认定范围。

在校级、院级学术论坛发表与学业相关的科研论文并获得三等奖

及以上，在普通学术期刊上（月刊及以上且不含增刊）以独立作者或

第一作者发表的与学业相关的科研论文，仅作为参考，同等条件下可

优先考虑。

2.本科阶段获得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，并结项

的，团队负责人加 5 分，团队成员加 2分。

3.上述加分项取最高值，最高 10分，对应折算为 1.2 分。

五、学科竞赛（25%）

1.学生独立参加或作为主力成员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

（原“中国国际‘互联网+’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”）、“挑战杯”

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、“挑战杯”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

大赛，个人获得特、一、二、三等奖，依次加 10、8、6、4分；团队



获得特、一、二、三等奖，负责人依次加 10、8、6、4 分，第二、三

参与者依次加 9、7、5、3分，其他参与者依次加 5、4、3、2 分。

2.学生独立参加或作为主力成员参加与学业相关的其他国内权

威竞赛（限全国赛），个人获得特、一、二、三等奖，依次加 8、6、

4、2分；团队获得特、一、二、三等奖，负责人依次加 8、6、4、2

分，第二、三参与者依次加 7、5、3、1分，其他参与者依次加 4、3、

2、0.5 分。

3.竞赛认定范围为《上海大学文学院本科生学科竞赛指导目录》，

国际赛事参照执行，不低于国内赛事相关标准和要求。上述加分项取

最高值，不累计，最高为 10分，对应折算为 1 分。

六、体育竞赛（5%）

1. 全国大学生锦标赛及分区赛 1-3 名加 20 分；

2. 全国大学生锦标赛及分区赛 4-6 名加 17 分；

3. 全国大学生锦标赛及分区赛 7-8 名加 14 分；

4.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前 8名加 20 分；

5. 全国学生运动会前 6 名加 20 分、7-8 名加 17 分；

6. 学生需提交秩序册、成绩册等原始材料，由文学院推免直

升研究生领导小组审核认定；

7. 成绩认定时间截至 2024 年 9月 2日 12 时止；

8. 若存在材料造假、信息不实等情况，一经查实，取消该项

所有加分。

9. 上述加分项取最高值，不累计，最高 20分，对应折算为

0.2 分。

七、补充说明



1.针对四、五两类项目，学生与直系亲属或学历、职称、职务明

显高于本人者合作的科研成果、竞赛奖项等仅作为参考，同等条件下

可优先考虑。

2.所有加分的项目均需提供获奖证书或荣誉证书、学术论文、著

作等原件以供审核，并提交相关复印件。

3.相关证明材料由文学院推免直升研究生领导小组负责审核，相

关奖项证书类别划分如有争议由文学院推免直升研究生领导小组负

责裁定。

4.对于上述规定未尽事宜或争议事项，可由学生提出申请并提供

相关证明，交由文学院推免直升研究生领导小组裁定。

5.本细则适用于 2025 年文学院本科生推免直升研究生工作。

上海大学文学院

2024 年 9月 10 日


